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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落實簡易自來水之申辦、審查、核准、營管與監督輔導等事項，特依據自來水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每日供水量在三千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　四　條　　申請設置簡易自來水事業，應檢附申請書、原水水質檢驗表，向本府辦理設置許可登記。

前項之申請書、原水水質檢驗表及申請設置許可審查作業程序，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第　五　條　　簡易自來水申請水權登記須依地面水及地下水水權登記及臨時用水登記申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簡易自來水之興辦為求供水安全與管理，應成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1、 水權之申請。
2、 簡易自來水之申請核准與登記。
3、 用水人會議之召開。
4、 財源籌措。
5、 工程施工監督與竣工查驗。
6、 操作管理維護。
7、 水價擬定及水費收取。
8、 管理員之任免。
9、 水質檢驗。
10、 水量調查與水場之停止經營等其他與本自治條例規定簡易自來水相關應辦事宜。
前項管理委員會之申請設置程序，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第　七　條　　簡易自來水之原水及清水水質標準須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規定。

第　八　條　　簡易自來水應具有下列必要之設備：

11、 取水設備：應具備集取需要原水水量之能力。
12、 貯水設備：應具備必要之貯水能力，俾缺水季節原水無缺。

13、 導水設備：應設置必要之導水管與其他設備，以導送必需之原水。

14、 淨水設備：應設置必要之淨水設備。

15、 送水設備：應設置必要之送水管與其他設備，以輸送必需之清水。

16、 配水設備：應設置適當之配水池、配水管及其他配水設備。

17、 公共用水設備：應包含學校、公園、消防蓄水池及其他供公眾使用設備。

前項各款設備，本府得視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第　九　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設備，鄉（鎮市）公所得督同管理委員會至少每半年定期檢查一次，並應不定期檢視清理，確保供水能力與水質，必要時本府得不定時檢查。
前項檢查結果記錄，應保存五年，以供主管機關查核。

第　十　條　　簡易自來水應設有適當之備用供水設備，並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斷水之可能性與時間。

第 十一 條　　簡易自來水原水及清水之水質，管理委員會應自行定期檢驗，或委託合格之檢測測定機構或自來水事業協助辦理，並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十日前，將前三個月之檢驗紀錄送本府備查，必要時得由本府衛生局或環境保護局進行抽驗。

第 十二 條　　簡易自來水之水費收取方式，得視供水區域內之情況，採取計量、計口或其他方式收取。

前項水費之收取方式及基準，由各該用水人會議決議，報經本府備查後施行。
前項會議應有用水人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之。

用水人欠繳應付水費逾期二個月，經限期催繳仍不付清者，得對該用水戶停止供水。

社區公共給水設備之水費由各鄉（鎮、市）公所負責。
第 十三 條　　簡易自來水設施因乾旱或意外事故須定時或暫停供水者，鄉（鎮、市）公所應督同管理委員會報本府備查，並公告周知。

前項暫停供水如係因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應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報本府備查。

第 十四 條　　鄉（鎮、市）公所應督同管理委員會將每三個月營運操作情形，列表送請本府備查。

第 十五 條　　本府每半年至少查驗各該轄區內之簡易自來水場之清水水質一次，如不符第七條之清水水質標準時，應令其限期改善，情況嚴重者，應令其暫停供水。

第 十六 條　　本府對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及設施之改善或新建經費得酌予補助。

前項補助之方式，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第 十七 條　　簡易自來水事業以供應供水區域內居民飲用水為限。

第 十八 條　　簡易自來水事業因管理不善，本府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本府得命其停止經營。

簡易自來水事業無意繼續經營者，應於停止經營前六個月報本府備查後，方得終止營運。

第 十九 條　　未依本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申請，擅自興建簡易自來水工程，或經營簡易自來水事業者，本府得不予補助相關設施費用。

第 二十 條　　簡易自來水事業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18、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拒絕檢查。

19、 違反第十一條之規定，未定期自行檢驗或委託合格檢測測定機構或自來水事業協助辦理。

20、 違反第十一條之規定拒絕本府衛生局或環境保護局抽驗。

21、 不依第十四條之規定，申報備查。
第二十一條　　簡易自來水事業違反第十三條、第十八條之規定，擅自停業或停止供水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四條或第十五條之規定，經本府通知限期改正仍不遵辦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後一年內辦理補登記。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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